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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。根据本地块建设用地规划，该地块规划的土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（A33）。通过对地块现有的土地使用历史、生产活动等资料的收集分析，得出的第一阶段调查结论如下：
地块原为农田及民居，2022年期间建设为连平县第四小学，地块周边设有围墙，地块内土壤无明显污染情况，无违法倾倒固废现象，地块内现状为连平县第四小学已建成。
本次调查共收集5份人员访谈表。访谈对象包括访谈对象包括本地块河源市生态环境局连平分局（1人）、连平县自然资源局（1人）、城西村委（1人）、连平县教育局（1人）以及周边居民（1人）进行访谈，访谈核实了地块内及周边的历史沿革、污染物排放、是否发生污染事故等情况。
地块历史状况：历史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，根据人员访谈、现场踏勘以及历史影像图可知，地块历史2022年前为农田、民居；2022年9月地块内民居拆除以及表层土壤剥离，2023年地块建设成连平县第四小学，地块内曾经临时堆放建筑材料，主要为木板以及手脚架，地块内整体剥离表层土50cm，运送至连平县上坪镇分水凹建筑垃圾堆放场统一堆放。地块内现已建成连平县第四小学。
结合污染识别结果，本地块可以认定为无污染和污染隐患的地块，本次调查地块环境状况在可接受范围，满足中小学用地要求，同时根据关于印发《河源市农用地转重点建设用地士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(试行)》的通知 河环函[2023]44号文件要求，本地块不属于文中八种情况关注地块（1、历史上曾经涉及工矿用途、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，以及存在工业废水污染；2、历史上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，或群众信访投诉等途径反映地块存在污染风险并经核实的；3、与倾倒、固废填埋等；4、历史上曾从事过规模化畜禽养殖；5、历史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风险的；6、历史上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。如督察、督查发现过地块存在污染风险，或地块历史上存在对土壤可能造成污染的小作坊、外来污染土壤转运至本地块等情况；7、地块现场状况调查发现地块内土壤存在被污染迹象的（可通过快速检测仪辅助判断）；8、地块周边存在的污染源对本地块存在污染风险（可重点分析相邻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物排放并通过大气沉降、地下水迁移、废水直接排放等途径迁移到本地块），故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。

